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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
2018 年度部门决算

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是西安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，处级建

制，担负着维护本区政治稳定、社会稳定、治安稳定的重要任务。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
（一）、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执行党委和落

实

上级领导机关的决议、指示和命令。指导全区公安工作，维护全

区社会治安秩序，促进政治稳定、经济发展。

（二）、负责本局公安队伍建设及民警的教育、训练，对公

安民警的执法进行督查。

（三）、组织侦破全区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案件及

各类刑事案件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。

（四）、负责对党和国家领导人、重要外宾活动、重要会议

及大型群众娱乐活动的安全警卫和防范工作。

（五）、依法对全区社会治安、内部保卫、消防和常住人口、

暂住人口等实施管理。做好社区警务、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建设

和治安防范工作。

（六）、负责全局各类案件的审理和起诉以及案犯、犯罪嫌

疑人的羁押。

（七）、收集、掌握、分析和预测辖区内的敌社情，及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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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上级机关。

（八）、负责本辖区的巡逻守候工作;处理巡逻中发现的治安

案件;处置辖区内出现的突发事件、群体性治安案件和重大治安

灾害事故;完成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它任务。

机构设置：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下设 16 个科室（中心、

大队），9 个派出所。

16 个科室分别是：秘书科、政工科、指挥中心、监察科、

警务保障科、出入境管理科、法制大队、国保大队、治安大队、

户政大队、经侦大队、刑侦大队、巡逻警察大队、监管大队、交

警大队、环食药监大队。

9 个派出所：凌云路派出所、胜利路派出所、阎良派出所、

振兴派出所、关山派出所、武屯派出所、新兴派出所、北屯派出

所、蓝天路派出所。
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
从决算单位构成看，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级决算。

纳入本部门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一级决算单位共有 1

个，包括：

序号 单位名称

1 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本级

2 ……

3 ……

…… ……



— 3 —

三、部门人员情况说明

截止 2018 年底，本部门人员编制 334 人，其中行政编制 334

人、事业编制 0 人；实有人员 344 人，其中行政 344 人、事业 0

人。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84 人。

四、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

2018 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和市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分局

按照“零发案、全破案、秩序好，治安最佳、服务一流、群众满

意”的工作思路，全体民警持续强化反恐维稳、打击犯罪、治安

防范、社会治理、服务群众等工作措施，深入开展创建“平安鼎”

建设活动，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严厉打击破坏营商环境

犯罪，全力维护全区政治稳定和治安安定，圆满完成了各项安保

工作任务。在市局平安建设考评中取得了小组第二名的好成绩；

在第一、第三季度全市测评中，我区公众安全感分别为 96.2%和

95%。公安队伍满意率分别为 95.1%和 96.2%，两次均居全市第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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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，提高群众安全感。

不断优化巡逻防控工作机制，定期开展集中巡逻、武装设卡

盘查，重要节点期间启动二级加强型巡防工作。共开展集中武装

设卡 56 次，集中武装巡逻 42 次，共盘查人员 198094 人次，盘

查车辆 167484 辆次，巡逻工作中抓获嫌疑人 115 人。强力推行

社区警务“1+6”工作机制，深化“扎牢篱笆”工程，组织开展

群防群治，降控社区发案。加强技防系统建设，积极做好“雪亮

工程”建设，工程进度居全市前三名。建成交通缉查布控系统 8

处，小区门禁系统 104 套、监控室 78 个、监控探头 1185 部。

一、强化反恐维稳措施，全力维护政治大局稳定。(见纸质)

二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深入开展打击“盗抢骗”、“三打击、一整治”、“破小案”攻

坚战等专项行动，坚决打击严重暴力犯罪、“两抢一盗”和盗窃

电动自行车等多发性侵财犯罪，摧团伙、破大案，抓逃犯、扫毒

害，先后破获省厅督办的特大团伙系列盗窃敲诈案及“1.30”拦

路抢劫案、“5·13”故意杀人案、“5·5”持械抢劫案等大要案

件，及时消除社会影响。加强营商环境整治，扎实开展扫黑除恶

专项斗争，坚持“打早打小、露头就打”的原则，严厉打击“地

下出警队”、“村霸”及宗族恶势力，严厉打击阻挠施工、强揽工

程等破坏投资环境行为，共张贴《扫黑除恶公告》2000 份，海

报 7 万多份，走访重点企业、在建工地 68 家。

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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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1 月 5 日，全区“零发案”天数

为 35 天，其中，刑事案件 110“零报警”达 75 天，与去年同期

34 天净增长 41 天；自接警刑事案件“零报警”达 140 天，以实

实在在的成效，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。

四、强化社会治安治理，持续维护社会良好治安秩序。

强化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加强对枪、弹、民爆、剧毒等物品

管理，全区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开展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大检查

工作，共组织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检查 45 次，排查安全隐患 250

处，责令停业 5 家。强化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整治，组织开展校园

安全大检查 20 次。强化治安秩序整治，开展“大清查、大排查”

专项行动，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治行动。

五、深入开展交通整治专项行动，营造良好交通秩序。

自 1 月 16 日起，在全区组织开展“文明出行摒陋习 平安畅

通树新风”交通整治专项行动，采取政府主导、公安牵头、部门

联动、社会参与的方式，加大交通违法查处、交通安全宣传、交

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力度，高峰治堵、平峰治乱，集中解

决非机动车逆行、行人交通违法、学校周边交通“乱象”等交通

管理难题，交通秩序明显好转。共出动警力 10930 余人次，出动

车辆 1978 辆次，夜查 196 次。

六、扎实推进人才人口争夺攻坚战，不断提高办事效率和服

务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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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行政效能革命各项便民举措，拓展工作思路，创新工作

方法，建立“缺项后补”及“容错纠错”机制，推行“保姆式”、

“管家式”服务，落实“最多跑一次”的承诺，做到户籍服务能

简尽简、能办尽办，最大限度让群众少跑路、不跑路。坚决执行

“户籍新政”，扎实开展“人才人口争夺攻坚战”，穷尽办法、

多措并举，高密度宣传“户籍新政”、多渠道吸引各类人才人口

到我区落户，共开展各类宣传推介活动 80 余次，发放宣传资料

近 4 万份，先后解决长期困扰群众的疑难户籍问题 11 件。

七、以纪律作风教育整顿为重点，全力打造阎良公安铁军。

一是加强纪律作风教育整顿。年初，分局开展了以“打造追

赶超越公安铁军 补齐全警作风短板”为主题的作风纪律集中整

顿活动，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，激

发民警队伍内在动力，全局民警队伍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，队

伍思想作风、学风、工作作风等明显提升，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

有效提振。开展了以“内务环境整治”为抓手的规范内务暨纪律

作风整顿活动，每周对各单位内务进行检查，评出最差的机关部

门和派出所并在全局曝光。

二是强化党建工作。坚持以党建工作为有力抓手，全力推进

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，积极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

记使命，加快追赶超越步伐，落实五个扎实要求”大调研活动，

抄学党的十九大报告、党章活动；举办以“读懂梁家河、感悟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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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问”为主题的诵读《梁家河》主题党日活动；落实“三会一课”、

党建述职评议等制度，完成党组织阵地建设，努力做到“以党建

带队建，以队建促工作”，不断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。

三是坚持科学考评。分局每月召开目标责任点评会，考核排

名第一的单位领导做经验交流，排名靠后的单位领导班子做表态

发言，营造“追赶超越”氛围，形成“你追我赶”工作热潮，有

力的推动了工作。

四是加大从优待警力度。落实民警体检、休假制度，4 月中

旬，分局组织 346 名民警及 82 名退休民警进行了体检，民警年

休假得到充分保证。关心关爱困难民警，重要节日期间对分局困

难党员、退休民警、遗属及患病民警进行看望慰问。开展为民警

送生日蛋糕、暑期“送清凉”等活动。加强非领导职务干部管理

工作，完成了 123 名民警警员职务晋升工作。按照“乡镇基层民

警每人一间房、城区派出所每人一张床”的目标，投入 350 万对

8 个派出所、交警、巡警、刑侦等部门进行区域功能改造，进一

步提高民警办公和生活环境。争取党委政府支持，落实了民警“双

补”的发放。唱响主旋律，弘扬正能量，全年共在市以上媒体发

稿 240 余篇。

五、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

（一）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

1.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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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2018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9517.85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

776.46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，基建项目减少开支。

（2）2018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9607.52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

840.79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，基建项目减少开支。

2.本年收入构成情况

2018 年本年收入合计 9517.85 万元。其中:

财政拨款 9517.85 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100%，包括一般公共

预算财政拨款 9517.85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。

3.本年支出构成情况（并用图表进行辅助说明）

2018 年本年支出合计 9607.52 万元。其中:

（1）基本支出 6497.14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68%，是为保障

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人员

经费 5144.50 万元和公用经费 1352.64 万元。

（2）项目支出 3110.38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32%，是为完成

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。

主要包括八个项目共计 3110.38 万元；其中一般行政运行事务管

理 1296.99 万元，治安管理 525 万元，缉毒管理 27.8 万元，道

路交通管理 25 万元，反恐怖 10 万元，拘押收教场所管理 323 万

元，其他公安支出 880.59 万元，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22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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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

1．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

2018 年财政拨款收入 9517.85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776.46 万

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，基建项目减少开支。2018 年财政拨

款支出 9607.52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840.79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人

员减少，基建项目减少开支。

2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

2018 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9607.52 万元，按支出功

能科目分，包括: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607.52 万元。其中，行政运行支出

6497.14 万元，一般行政运行事务管理 1296.99 万元，治安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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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5 万元，缉毒管理 27.8 万元，道路交通管理 25 万元，反恐怖

10 万元，拘押收教场所管理 323 万元，其他公安支出 880.59 万

元，其他公共安全支出 22 万元。

3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

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6497.14 万元，

其中：人员经费 5147.81 万元，公用经费 1349.33 万元，用于保

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。

4.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

“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，并已公开空表”。)

5.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

“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”。

6.政府采购支出情况

“本部门 2018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”。

(三)2018 年“三公”经费、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

1.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

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

322.13 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 万元，占“三公”

经费的 0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 0 万元，占“三公”经费的 0%；公

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322.13 万元，占“三公”经费的 100%。

2018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比上年增加 175.26 万元，增长 120%，

具体情况如下：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 万元，与去年持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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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接待费支出 0 万元。其中：

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 万元。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安排的国内公务接待 0 批次，0 人次。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322.13 万元。其中：

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187.44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增加 187.44

万元，主要原因为旧车报废，车辆更新；比当年预算增加 187.44

万元，主要原因为旧车报废，车辆更新。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

算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 10 辆。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322.13 万元，比上年决算增加

175.26 万元，主要原因为旧车报废，车辆更新；比当年预算增

加 175.26 万元，主要原因为旧车报废，车辆更新。2018 年使用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 34 辆。

2.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

培训费支出 18.82 万元。

3.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

会议费支出 0 万元。

六、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部门组织对 2018 年度一般公共

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，其中，一级项目 11 个，二级

项目 0 个，共涉及资金 3110.38 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

总额的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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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

91.2，结果为优。

部门整体评价得分表

项目 标准分值 项目得分

投入类 15 13

过程类 34 29

产出类 31 31

效果类 20 18.2

合计 100 91.2

七、2018 年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

2018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6497.14 万元，用于维持

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。其中：行政单位 1 户，合计

6497.14 万元，占机关运行经费的 100%；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

支出比 2017 年同口径增加 500.34 万元，增长 9%，主要原因是

人员经费增加。

（二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

截至 2018 年末，本部门共有车辆 76 辆，其中，一般公务用

车 51 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25 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。2018

年当年购置车辆 10 辆；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（套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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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（套）。

八、专业名词解释

1．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

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
2．项目支出：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

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
3．“三公”经费：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
4．机关运行经费：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

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。

……

九、2018 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

附件：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.xls

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.xls

